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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系统性风险 保障存款人权益 

 

银行倒闭？如今将有可能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发生。银监会副主席阎庆民日前在“北大

经济国富论坛”上表示，银监会正酝酿加快推出银行破产条例。专家指出，允许银行破产不

可单兵推进，需要完善诸如存款保险制度、担保制度等配套措施。要进一步研究风险补偿和

分担机制，加强对存款人的保护。 

  是企业就可能破产 

  目前，与银行破产配套的存款保险制度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央行称，存款保险制度的各

方面条件已经具备，可择机出台并组织实施。阎庆民表示，未来要让市场说话、让资本说话，

如果商业银行最后资不抵债，就会退出。管理层的态度意味着，国家不再为储户在商业银行

的存款兜底，允许银行破产倒闭。 

  所谓存款保险制度，是指银行等存款类金融机构按照一定比例标准向特定机构缴纳一定

保险金，当自身发生危机时（如兑付风险、破产等），由存款保险机构通过资金援助等方式

来保障其清偿能力的一项制度。 

  “银行也是企业，过去一直躺在政府身上，发生风险有政府兜底。但市场经济要求其风

险显性化，责任明晰化，发达国家都是这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在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允许银行破产，可以规避系统性金融风险，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

和效益，促进金融机构有序竞争。 



  央行的报告指出，我国银行业尚未建立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未能形成有效的金融风险

约束和市场化的处置机制，国家事实上为存款人提供隐性担保，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市场约

束，助长了道德风险。 

  配套制度要全面完善 

  银行破产事关重大，必须有完善的配套制度，不能单兵推进。第一个需要建立的就是存

款保险制度。 

  目前全球已有上百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而该制度在我国却一直历经波折

迟迟未出台。“长期以来，我国没有建立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任何金融机构出现风险，最

终都由政府来„埋单‟。”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晋斌指出。 

  近来，央行正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完善实施方案，推动存款保险制度尽早建立。对

于存款保险制度的细节，将规范存款保险的覆盖范围，明确赔付限额，制定保费缴纳标准，

积累和管理存款保险基金，强化存款保险机构的治理与职能。 

  “还有一个制度要完善，就是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制度。利率市场化使金融机构间的竞争

加剧，有些中小金融机构冒险高息揽储，银行息差收益收窄，破产的可能性加大。要对小

金融机构进行一定的限制，让它们定点服务小企业和支持区域经济，不要盲目扩张布点跨

区经营，否则，同质化竞争将加剧金融风险。”徐洪才说。 

  此外，还要完善担保制度，加强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的责任。徐洪才指出，现在的担保

制度有缺陷，担保风险成本不能全部由企业承担，而应该由企业、政府、银行共同承担，

这样才能放水养鱼，帮助企业在经济下行时降低成本继续发展。地方政府在区域性金融监

管和风险防范方面的责任要进一步明确，分层金融监管体系要建立。 

  补偿机制保储户利益 

  辛苦挣来的钱放进银行有可能血本无归吗？也不是这样。如果不幸遭遇银行破产，储户

会得到一定的补偿。银监会提出，要进一步研究金融机构经营失败时的退出规则，包括风险

补偿和分担机制，加强对存款人的保护。 

  储户的存款将由存款保险机构赔偿，但赔偿有一定限额。目前人们普遍推测，储户在单

个银行的存款，最大赔付额度可能是 50 万元。超出部分或不能获得赔付，或像美国一样，

按一定比例赔付。限额保险赔付金额究竟是包括本金和利息在内，还是只赔付本金，目前尚

无明确信息。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表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存款保险机构都有风险管

控职能，比如在美国和中国台湾，存款保险机构除负责赔付外，还具备对银行重组甚至监管



等广泛的功能，投保银行有任何污点，存款保险机构一清二楚，同时保费也区别对待，商业

银行要为违反道德运作增加更多的成本。 

  “赔偿数额是根据目前人们的收入水平按一定比例确定的。存款保险制度只是保障，不

是绝对保证，储户也要承担风险。”徐洪才建议，储户首先要转变观念，把银行当作一般企

业来看待，经营得不好，一样会关门。其次，要将自己的钱分开存到多家银行，这样能避

免风险过度集中。 


